柴桑区2018-2020年度（第二标）松材线虫病预防和枯死松树除治工程第二周期检查验收报告

根据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柴桑区2018－2020年度松材线虫病预防与枯死松树除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柴府办发〔2018〕28号）等文件要求，2018年10月22日，由区林业局和监理公司组成的联合验收组，对2018—2020年度松材线虫病预防和枯死松树除治工程（第二标）第二周期的防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检查验收，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2018年 2月13日区政府第9次常务会的研究决定的意见，于2018年3月对我区6000亩（其中：岷山乡4896亩；马回岭镇1104亩）松林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实施了三年绩效承包工程，承包单位为江西泉盛林业技术服务公司。根据我区《2018-2020年度松材线虫病预防与枯死松树除治实施方案》文件要求，主要防治措施是疫木清理和综合防治。此次检查验收方法以现场实地查验为主，结合查阅疫木点数清单、综合防治记录资料等方法进行。根据监理公司提供的枯死松树点数清单和施工方提供施工作业记录，去冬今春实际清理疫木11072株，综合防治合格面积4084亩。从2018年10月22日开始，由林业局牵头的联合验收组对该绩效承包范围进行抽查，抽查小班面积4628亩。抽查面积达到防治治绩效承包面积的77%。
二、疫木清理情况
疫木清理情况验收采取实地查验的方式为主，并查阅点树清单和施工记录等资料，此次疫木除治共抽查面积4628亩，实地查验小班面积占该绩效承包总面积的77%，抽查结果显示：
根据监理公司提供的枯死松树点数清单和施工方提供的施工作业记录，去冬今春实际清理疫木11072 株。山场疫木及采伐剩余物均进行了焚烧处理，少数疫木进行了8目钢丝网打包处理，经现场检查验收，被抽查的小班内的疫木和枝桠都焚烧的比较彻底，绝大部分钢丝网包至今保存较好。估认定疫木清理合格。
三、综合防治情况
综合防治的面积及效果验收主要是检查诱捕器设置的数量和质量、诱木的设置及清理、查阅采购发票、综合防治登记表、施工作业记录等方式进行，经检查验收结果：
1、根据施工作业记录，该绩效承包范围内实际释放花绒寄甲成虫8万头，均按计划要求投放。
2、设置诱木408株，检查验收时，诱木已全部清理和打包。
3、挂放诱捕器300套，经实地抽样检查和工作记录显示，有96套已经损坏，验收合格204套。
四、2018-2020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防治实施方案和承包合同要求，第二周期工程的绩效目标是承包范围内枯死松树株数在原有基础上下降60%，即2019年10月底承包范围内的枯死松树株数不得超过上年度除治株数的40%（即枯死松木数量不得超过11072株×40%=4428株）。从9月份开始的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期间，监理公司在绩效承包范围内实际清点枯死松树4380株，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认定本期防治目标完成情况为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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